








(一)乙方未按期完成飞防作业， 每逾 1个工作 日， 乙方向甲方支付合

同总金额的1%违约金，逾期超过10个工作日， 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 并要

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。

(二)乙方未在合同约定的时 间 内完成飞防作业的(特殊天气除外),导

致延误最佳防治时机，因此增加的防治费用由乙方 自行承担。

(三)如发生飞行事故、 飞防次生灾害事故、 药物容器处理事故的， 由

乙方承担全部责任，并负责赔偿损失，与甲方无关。 因飞防作业造成人身 、

财产损失的， 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，如造成甲方承担责任的，乙方应在甲

方赔偿后 2个工作 日内将款项全额支付给甲方，并支付甲方相应的违约金。

十、 价 款的支付方式与期限：

1、 合同签订并开始施工后，支付工程款项的40%;飞防结束后，甲方验

收合格，无质量事故支付工程款项的55%,下余 5%待施工结束满3个月后支

付。

2、 合同有效期内，合同总价一次包定，不 受国家政策性调价或原材料

价格变化的影响，并作为最终结算的唯一依据。

十一、 双方约定事项

账户名称： 陕西万绿益鑫农林科技有限公司

账户号码 ： 72080078801900000211

开户银行：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友谊东路支行

：

1、 乙方对全部施工人员购买人身伤害意外保险 。

2、 飞 防期间，所有的安全责任由乙方全权负责，甲方错误导致的安全

责任除外。

十二、 协议生效：

(一)本合同未尽事宜， 由甲、 乙双方协商解决或签订补充合同，补充

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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